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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一、原中介机构概况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5 年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司 2016 年财务报告

由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变更情况概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出具本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此次审计机构变更系公司正常业务开展需求，经公司

内部有权机构决策通过，该项变更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持有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086242261L），经营范围为：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

合并、分离、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同时，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还持有上海市财政局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No.017398）及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

000439），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  

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对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出

具审计报告。 

三、移交办理情况 

公司此次审计机构变更生效前，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已与中汇会

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确认可以接受公司的委托。公司将

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按时完成年

度报告的审计工作并按时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